
常律师：
您好！ 我在一家餐饮公司上

班， 在这里干了两年多了。 单位
一直没和我签订劳动合同， 前不
久， 单位把我辞退了， 说我一个
月内迟到三次， 构成严重违纪。
我想索要离职补偿金及未签订劳
动合同的双倍工资赔偿金， 可老
板说 ， 我属于不定时工作制员
工， 单位有权不签订劳动合同，
且可以随时让我走人。 请问是这
样吗？

职工 鲁先生

实行不定时工作时制
也应当签订劳动合同

根据 《劳动合同法 》 的规
定，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
关系， 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包括标准工时制、 综合计算工时
制和不定时工作制， 只有非全日
制用工可以订立口头协议， 同时
企业实行特殊工时制度， 应向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地的区、 县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因
此公司应当与您签订劳动合同。

法律链接：
《劳动合同法 》 第10条 ： 建

立劳动关系， 应当订立书面劳动
合同。 已建立劳动关系， 未同时
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应当自用
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
合同。

第69条： 非全日制用工双方
当事人可以订立口头协议。

第82条：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
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
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应当
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入选理由
随着 《劳动合同法 》 的实

施， 人们对 “未签劳动合同应支
付双倍工资” 的规定几乎达到了
耳熟能详的地步。 然而， 必须要
指出的是， 《劳动合同法》 针对
不同的用工制度进行了区分， 比
如， 标准工时制、 综合工时制、
不定时工作制、 非全日制工作制
等。

这其中， 非全日制工作制是
不需要签合同的， 当然也就不存
在 “未签劳动合同应支付双倍工
资”。 正因为如此， 很多老板为
了规避支付双倍赔偿， 故意混淆
不定时工作制、 非全日制工作制
的区别。 我们重温这个问题， 希
望广大用人单位及劳动者对 《劳
动合同法》 关于用工制的分类能
更加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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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律师：
您好， 我是一家公司的业务

员， 前不久， 我因为老家出了点
事儿， 来不及按照单位的规定 ，
完整履行请假手续， 遂以短信的
方式向主管领导请了3天事假 。
主管领导当即回复了短信， 表示
批准。 按照单位规定， 全年请事
假在15天以内的不扣罚年终奖
金； 每季度请事假在5天内的不
扣罚季度奖金。 我在该季度， 总
共就请了那3天假， 结果季度奖
却被扣掉了1500多元。 请问， 单
位这样做， 合理吗？

职工 岳女士

违反制度扣奖金
单位应当担责任

您好， 奖金是对劳动者在创
造超过正常劳动定额以外的社会
所需要的劳动成果时， 所给予的
物质补偿。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的有关规定， 奖金是工资的一部
分， 是劳动者应得的待遇， 向劳
动者支付绩效奖金是用人单位的
义务。 奖金与其他方式的工资一
样， 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通过劳
动合同约定或由用人单位有关制
度规定的。 企业奖金的支付办法
由企业根据单位实际情况制定、
执行， 企业奖金如何支付应当依
照企业奖金的支付办法分配实
施。 如果您符合单位发放奖金的
规定， 单位仅以您请了3天假为
由扣掉您的奖金是不合理的， 单
位应当按照约定向您发放奖金。

法律链接：
《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

第4条： 工资总额由下列六个部
分 组 成 ： （ 一 ） 计 时 工 资 ；
（二 ） 计件工资 ； （三 ） 奖金 ；
（四） 津贴和补贴； （五） 加班
加点工资； （六） 特殊情况下支
付的工资。

第7条： 奖金是指支付给职
工的超额劳动报酬和增收节支的
劳动报酬。

入选理由
奖金是劳动报酬的有机组成

部分， 合理的奖金制度能起到奖
励与激励的作用， 反之， 则容易
引起纠纷， 也因此， 实践中， 劳
资双方因奖金引发的争议较多。

如今， 临近年末， 又到了发
放年终奖的时间。 在此， 我们把
这一问题提出来， 以引起各用人
单位及劳动者重视。 希望发放奖
金前能制定出相应规则、 标准及
奖惩制度， 以尽量减少由此引发
的争议。

短信请假获批准
事后该不该扣奖金？

工时
制度

不定时工作制
能否不签劳动合同？

常律师：
您好， 上个月的一个雨天 ，

我老伴在去一家小卖店购物时，
不慎滑倒， 导致右腿骨折。 滑倒
原因系因小卖店门前用来防滑的
纸箱板被雨水浸透， 我老伴踩上
之后滑倒 。 请问 ， 像这样的情
况， 我们能要求小卖部赔偿吗？
谢谢!

职工 于先生

未确保防滑措施到位
小卖店老板应适度担责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人
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 规定， 从事住宿、 餐
馆、 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
会活动的自然人、 法人、 其他组
织， 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
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
害， 赔偿权利人有权请求其承担
相应赔偿责任。

本案中， 小卖店以废旧纸箱
板作为防滑垫， 出发点是好的，
但纸箱板被雨水浸透后未及时更
换， 明显不妥。 由此造成顾客滑
倒摔伤， 应根据其过错程度承担
适当的赔偿责任。

法律链接：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人

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 》 第6条 ： 从事住宿 、
餐饮、 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
社会活动的自然人、 法人、 其他
组织， 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
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
害， 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
赔偿责任的 ， 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
发生的， 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
人承担赔偿责任。 安全保障义务
人有过错的， 应当在其能够防止
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
的补充赔偿责任。 安全保障义务
人承担责任后， 可以向第三人追
偿。 赔偿权利人起诉安全保障义
务人的， 应当将第三人作为共同
被告 ， 但第三人不能确定的除
外。

入选理由
老人被撞、 老人摔倒乃至老

人讹人， 是近两年争议的热点。
随着冬至的临近 ， 气温日渐降
低， 寒潮、 强风、 雨雪容易造成
老年人滑倒摔伤。 几乎每逢雨雪
天气， 都会有老人遭遇摔倒， 因
此， 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个问题的
关注， 在雨雪天气到来之前给广
大商家和老年消费者提个醒。 对
商家， 雨雪天气， 做好防范； 对
老人， 雨雪天气， 谨慎出行。

购物
安全

商场门前摔伤
能否要求店老板赔偿？

常律师：
您好 ， 我是一名空调维修

工， 和公司签订了3年的劳动合
同书。 其中包含一份 《关于培训
费用的协议》， 协议约定我需在
公司工作满3年， 否则需返还全
部培训费用及培训期间的工资，
我也在协议上签名了。 现在我工
作未满3年已经离职了， 单位起
诉要求我返还培训费用和培训期
间的工资， 我想问一下单位的要
求是否合法？

职工 曲先生

要明确一下单位培训
是专项培训还是职业培训

假如公司安排您参加的技能
培训是由厂家提供， 且培训内容
仅为空调设备的技术维修及安装
调试， 那么性质上属空调维修工
种的基础职业培训， 依照法律规
定， 公司要求您返还相关费用及
工资没有依据。 若是专项培训，
合同期未满离职， 单位可要求返
还培训费， 但不得超过服务期尚
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

未满合同期限离职， 应按工
作年限占劳动合同期限的比例向
公司支付相关的培训费用， 即单
位只能要求员工返还未履行部分
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 而不能要
求返还全部培训费。

法律链接：
《劳动合同法》 第22条 ： 用

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
用， 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
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议， 约定
服务期。 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
的， 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
付违约金。 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
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 用
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付的违约金
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
应分摊的培训费用。 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约定服务期的， 不影响按
照正常的工资调整机制提高劳动
者在服务期期间的劳动报酬。

入选理由
随着工作分类更加细化， 岗

前培训几乎是每个单位招聘新人
后都要开展的工作。 当然， 从培
训的角度看， 有些是上岗前的例
行职业培训， 有些则是包含对特
定行业特定技能的专门培训。 针
对后者， 企业为成本考虑， 往往
会与劳动者约定一定期限的服务
期及相应的违约金。 这种做法，
法律是允许的。 但不少单位滥用
此项权利， 对于员工一般的岗前
培训， 也约定服务期及违约金，
此种做法于法无据。

合同期未满离职
单位可要求返还培训费吗

打折商品出现质量问题
就可以不予退货吗？
常律师：

您好！ 某电器商场搞节日促
销， 我看到平日价值８０００多元的
等离子彩电６５００元就能买到， 而
且还有多种小礼物赠送， 我便毫
不犹豫地买了一台。 谁知刚用了
一个多月彩电就出现了严重的质
量问题， 在保修期内修了两次仍
不能正常使用。 于是我就找到商
场要求退货， 却被告知该彩电系
促销打折商品， 商场既不更换也
不予退货， 经消委会协调， 也未
达成协议。

市民 吴先生

打折商品出现质量问题
不予退货没有法律依据

如果其出售的商品存在质量
问题， 就必须依法退货。 经营者
对消费者从其处购买的商品， 要
保证能够正常使用， 这是基本的
道理。 因此 《消法》 规定， 经营
者必须保证售出商品的质量， 如
果售出的商品在一定期限内出现
质量问题， 应该无条件修理、 更
换或者退货， 即便是打折商品也
不能例外。

《零售商促销行为管理办法》
更是明确规定了零售商不得以促
销为由拒绝退换货或者为消费者
退货设置障碍。

法律链接：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24

条规定， 经营者必须保证售出商
品的质量， 如果售出的商品在一
定期限内出现质量问题， 应该无
条件修理、 更换或者退货， 即便
是打折商品也不能例外。

《零售商促销行为管理办法》
第18条更是明确规定了零售商不
得以促销为由拒绝退换货或者为
消费者退货设置障碍。

入选理由
每逢节假日,都会有商家举

行各种各样的推销、 促销活动。
然而买家没有卖家精明， 促销手
段时常有着这样那样的猫腻， 或
是商品临近到期， 或是商品以次
充好， 亦或是先提价后打折， 甚
至是趁机兜售不合格商品。 消费
者在购买促销、 打折商品后容易
引起消费纠纷。 年关临近， 促销
又将盛行， 我们希望借助此文，
给广大消费者提个醒， 莫因贪小
便宜， 吃了大亏。

促销

邻里
关系

职工
培训


